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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隨著工商業發展蓬勃、新型態案件

類型不斷產生，法院無力負荷大量成長

的訴訟事件，發生「訴訟爆炸」之司法

困境。英美國家由於訴訟衍生訴訟時間

冗長、訴訟費用高昂、判決結果高度不

確定性等缺點。於1976年龐德法學會議
後，美國政府、學界、民間致力推動以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下稱
「ADR」）為重心之民事司法改革工作。

1960年代起美國Chester Karrass及Gerard 
Nierenberg以描述個人經驗方式，從人的
心理及行為層面提供談判策略。哈佛大

學教授Roger Fisher & William Ury的
Getting to Yes一文提及以雙方實質利益
談判取代立場的辯駁，尋求最佳替代方

案。美國調解理論區分利益與立場，立

場雖然對立，但是利益可以合作，挖掘

及滿足當事人深層利益與需求，鼓勵當

事人在共同利益基礎上建立合作關係，

以終局解決紛爭為調解方法1。長期重訴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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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輕調解，加以人民權利意識日益高

漲，越來越懂得捍衛其權利，導致臺灣

法院受理民事訴訟事件急速成長。向來

臺灣法院調解方式以評價式調解為主，

未能為當事人圓滿終局解決問題的評價

式調解，不乏發生事後毀約情況，實則

在繼續性法律關係例如不動產租賃契

約、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租約發生情

勢變更時，與為當事人協商原有契約應

否存續，不如鼓勵當事人面對新的時空

背景下衍生的問題及需求，展望未來，

尋求滿足新需求及利益的方案，運用原

則性談判方法（Principled Negotiation）
及創造性解決問題談判模式（Creative 
Problem Solving）解決問題。本文將析論
臺灣法院調解方法論不足之處，提供具

體案例，說明如何交互運用評價式調解

與促進式調解、競爭型談判與合作型談

判、原則性談判方法、創造性問題解決

談判模式，同時說明如何運用心理學理

論，終局圓滿解決紛爭，提升法院調解

成效。 

貳、臺灣法院調解方法論不
足處及改進之道 

一、 法院調解必須交互運用評價
式調解與促進式調解、競爭

型談判與合作型談判、原則

性談判方法、創造性問題解

決談判模式 

學說上就談判結構分為競爭型談判

與合作型談判。合作型談判源自於賽局

理論2，認為競爭磨損雙方利益，鼓勵合

作取代競爭創造最大經濟效益。關於談

判模式可以區分為「分配型談判」、「整

合型談判」、「創造性問題解決」三種。「分

配型談判模式」係買賣式討價還價，又

稱「零和談判」。雙方共食一塊餅，一方

贏即一方輸；「整合型談判模式」係拿出

一塊餅，提供雙方分配資源，例如姊妹

分橘理論，兩個人爭橘子理由不同，只

要找出利益不一致處，透過整合方式分

配利益；「創造性問題解決談判」，當事

人共同蒐集資訊，找出新的問題解決方

法，把餅做大（expand the pie）。舉例而
言，二兄弟在房間裡爭執要不要開房間

窗戶，母親詢問原因，哥哥說想要開窗

讓空氣流通，弟弟說天氣冷，吹風怕會

著涼。於是母親去開隔壁房間的窗戶3。

美國調解理論並非追求單方全贏或全輸

結果，而是透過廣泛意見交流，匯整、

協調各種意見，把餅做大（expand the 
pie），兼顧雙方利益及需求，調解主事
者居於客觀中立地位，協調各種方案，

為當事人分析利弊得失，權衡各方利

益，協助達成共識，共創雙贏。 
「以權利為導向之調解方法」又稱

為評價式調解，「以利益為導向之調解方

法」又稱為促進式調解。前者著重於討

論當事人之法律責任存否，後者著重於

挖掘當事人的利益與需求。哈佛大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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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Roger Fisher & William Ury的Getting 
to Yes一文提到以雙方的實質利益談判
取代立場的辯駁，提出「原則性談判方

法（Principled negotiation）」，調解主事
者必須妥善處理當事人的情緒問題，協

助當事人關注在實質利益而非立場之

爭4。相較於訴訟，評價式調解及「分配

型談判模式」並未為當事人創造更大的

利益，也未滿足當事人更深層的需求，

導致當事人不乏於成立訴訟上和解或調

解後毀約之情形。為解決上開缺失，調

解主事者宜採取「創造性問題解決談判

模式」及「原則性談判方法」，以「展望

未來」以及「解決問題」為談判主軸。

鼓勵當事人挖掘更深層的需求及滿足更

多元的利益，提出新的解決問題方案。 
舉例而言，筆者曾調解一件飯店業

者長年向金融業者承租大樓經營旅館

業，主張因新冠疫情導致旅館業收入銳

減，乃提訴聲請法院依民法第227條之2
第1項、民法第442條等規定，減少租金
之事件。該案原告表示因為新冠疫情已

經二、三年門可羅雀，無力支付每個月

高達新臺幣（下同）數百萬元的租金。

原告於數年間因為疫情導致收入減少，

瀕臨破產。倘被告不願意減少租金，繼

續維持原有租賃契約之法律效力，原告

亦無法按月支付租金，被告收不到租

金，又無法收回大樓再行出租，雙方未

受其利，先蒙其害。調解主事者運用「創

造性問題解決談判模式」及「原則性談

判方法」，說服當事人將注意力放在實質

利益而非立場，思考如何重建新的法律

關係，創造雙方最大利益及滿足更多需

求做為談判主軸。嗣雙方達成減少租金

之協議，並約明租約期限，屆期被告可

以收回房屋，原告亦能依法進行公司清

算及解散程序。綜上可知，倘採取侷限

於訴訟框架的評價式調解及「分配型談

判模式」，則當事人勢必觀望訴訟結果，

一味執著於過往不符現在需求的原始契

約內容，進行法律攻防，纏訟過程耗損

更多成本及支付更多訴訟費用及時間，

弊多於利。 

二、 調解須因時、因地、因人制
宜，提供最能滿足當事人利

益及需求之方案 

調解是一種心理互動的過程。調解

主事者必須因時、因地、因人制宜，因

應各地風土民情、人文環境而適當的談

判步調及策略。舉例而言，筆者曾經調

解一件請求不當得利事件。原告起訴主

張被告違法加蓋頂樓，擅自將一樓公用

土地圍起，施做自動鐵門，用以停放汽

機車，訴請被告拆除頂樓、鐵門及返還

不當得利。被告主張當時加蓋頂樓為合

法，且在此居住數十年之久，同大樓住

戶都同意她自行使用。該案中，倘採取

「分配型談判模式」，當事人勢必觀望未

來訴訟結果即「原告所提出住戶數十年

間存有分管契約之主張」是否為法院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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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作為讓步基礎。故筆者建議雙方展

望未來，將視野置於彼此現在及未來需

求之上。於履勘現場後，發現原告所以

要求被告拆除占用一樓之位置及面積，

係因原告近來買得一樓，經營咖啡廳，

因被告施做鐵門導致無法使用一樓空地

停車。至於頂樓增建建物，被告建有木

造涼亭、花園、盆栽，花草扶疏、綠意

盎然，屋內則為一房一廳一衛格局，規

劃為畫室及客廳，有大片落地窗，於是

向當事人分析：「一樓占用處及頂樓倘若

能夠提供住戶共有，讓大家都共同使

用，利人又利己。本件倘被告敗訴，必

須付費拆除一樓占用處及建物，倒不如

自行拆除一樓占用處及保存頂樓建物，

讓頂樓建物成為公用，由住戶共同商討

如何負擔管理費及未來的管理責任，原

屋主還是可以繼續使用作畫或休憩，一

舉數得。」經雙方同意，達成訴訟上和

解。筆者至都會區任職後，調解一件頂

樓加蓋事件，筆者一開始建議被告將頂

樓加蓋建物捐出公用，原告及其律師表

示同意，然而，被告律師表示公用管理

不易，建議由被告分戶補貼金錢。筆者

思考兩案之差異點，先前那件和解方案

為雙方接受，肇因桃園地區多為鄉村生

活型態，住戶居住該處甚久，多為退休

人士。臺北都會區之公寓住戶有時為投

資客，流動性高，加以該公寓無管委會，

將增建物捐出作為公用，確有管理維護

不易之缺點。於是筆者建議雙方將彼此

的和解方案列出具體內容、和解金計算

方式、補償方案、優缺點，請兩造律師

協助當事人找出最符合雙方當事人需求

之方案，嗣達成訴訟上和解。由上可知，

調解不宜制定一套僵化的公式、規則，

而應隨著當事人性格、利益、需求調整

調解策略。調解主事者保持靈活多元思

考方式，多傾聽，同理當事人處境。調

解是一個曲折起伏的過程，縱使勸說未

果，只是陷於僵局，並非失敗。調解主

事者出於善意，為當事人謀求解決問題

的良方，關懷鼓勵當事人，激發潛能5。 

參、 如何運用心理學提升 
調解品質及成效 

一、 調解過程運用心理學進行 
良性溝通 

溝通係觀察對方之行為，聆聽對方

之話語，感受對方之情緒，再思考對方

之動機。依據薩提爾（Virginia Satie）的

冰山理論，可以將人之內在與外在兩個

部分，分為冰山上與冰山下兩個部分。

水面上是行為，水面下是對應方式、情

緒、觀點、期待、渴望、自我等六個區

塊，由自我層層往上堆疊至對應方式。

我們看到他人之行為、話語僅是冰山一

角，冰山下有許多值得深入探究的內在

部分6。心理學家認為人類可以藉由溝

通，進行訊息發送、接收、理解、交流、

建立共識，尋求解決問題方法。溝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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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為了幫助對方，提供更多方案做出

選擇，而非操控對方，依照自己的期待

而行動。溝通者透過「傾聽」、「提問」、

「讓對方開放性陳述」等方式，花時間

觀察、理解、思考研判其真正想法，也

要讓對方感受到「我們想要理解他」的

善意。心理學上有種「互惠原則」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關係定律，當

人受到親切對待時，自然會產生友善回

饋心理，又稱為「回饋效應」7。傳達幫

助別人的善意是建立良性溝通及信任感

的第一步8。調解主事者以溫言軟語進行

開場白，可以說：「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

半，謝謝大家在這個美麗的早晨，共同

參與協商程序。」適時鼓勵當事人互相

釋放善意。表達感謝也是讓人感受善意

的好方法，可以拉近人際關係9。親切溫

暖的笑容、真誠關懷的問侯，軟化當事

人不安心情。同理的傾聽態度，避免批

評當事人的想法及處境，有助於建立信

任感。 
心理學理論認為表達是要讓自己的

想法被對方聽見、了解。說服是要讓對

方採納自己的想法，一個好的說服者不

會讓對方感受到壓迫感或被控制，而會

柔性引導對方，向其分析利弊得失，說

服對方接納想法，並且認為是自己的想

法，進而實行。須注意，調解主事者、

當事人三方在調解過程之傳遞訊息、表

達意見、說服、談判的目的是要尋求合

作夥伴，而不是將對方視為競爭對手，

避免爭辯及論斷輸贏，以降低衝突對

立，建立和諧融洽的對談氣氛為首要之

務。一方堅持己方勝訴結果為調解方案

時，調解主事者不宜貿然表示該方案不

妥，宜保持冷靜平和態度，向當事人分

析敗訴風險、預估訴訟成本及時間。遇

到當事人指責對方，升高對立氣氛，可

以建議當事人同意採取「單方面談方

式」，緩和氣氛10。筆者會說：「我能夠理

解你的心情，但是生氣不能解決問題，

不如冷靜商談解決方案。」  

二、有效說服原則如下 

（一）基於心理學之「回力棒效

應」：多傾聽，不要急於勸當事人讓步或

提出方案。  
（二）傳達正向接納態度，適時表

達當事人看法有其價值，可以說：「您講

得不無道理。」給予當事人空間與時間

深思想法妥適否。  
（三）提供下台階11。 
（四）觀察當事人肢體語言（聳肩、

揚眉、眨眼、揮手、搖腿等）有助於研

判當事人之情緒反應12。調解主事者多方

觀察當事人之言語訊息及非言語訊息，

綜合研判當事人之「弦外之音」、「言外

之意」。 

三、 冷靜平和面對當事人之負面

情緒 

當事人因為失業、離婚、交通事故



 

月旦律評．No.17．2023.8 司律評台 63

而涉訟，往往存有憤怒、焦慮等負面情

緒。調解主事者面對當事人之憤怒情

緒，避免否定或批判、漠視等態度，宜

同理他，傳達想要幫助他的善意。可以

說：「我了解你的心情，請問我能夠如何

幫助你？」或說：「希望我能夠幫助你？」

當事人焦慮不安時，不要急於打斷他的

話語，不妨於傾聽一個段落後，表示：「你

的考量很周全，不如多請教他人，集思

廣益，多加思考再決定。」。此外，根據

心理學研究顯示，人做善事時，大腦會

分泌多巴胺，產生幸福感，為善最樂。

當事人有時執著於個案利益，爭辯誰該

讓步。此時，調解主事者適時轉移當事

人注意力，促其恢復冷靜。依據心理學

理論，道德誘因比經濟誘因更加容易說

服他人，因為人都喜歡作善事13。勸當事

人退讓，倒不如勸他行善（上例中鼓勵

被告將頂樓建物捐出供作公眾休憩使

用），利人又利己，將眼光放遠，互蒙其

利，創造雙贏，何樂而不為。 

肆、道歉之方法及重要性 

調解過程，最難處理的是情緒問

題。事故發生後，當事人在乎者可能不

是金錢賠償，而是希望聽到對方道歉，

感受到解決問題的誠意。調解越久，越

會深刻感受到Hold住當事人情緒，安
撫、協助釋放負面情緒是調解工作重要

的一環。良好人際關係需要耐心傾聽、

陪伴、包容理解、互相協調。道歉須出

於誠摯善意，明瞭有什麼地方造成對方

的困擾或損失，傳達補救或彌補損失的

心意，誠摯道歉可以讓對方感受到解決

問題的誠意。須注意避免下列三種「不

被接受」的道歉方式：一、不是真心道

歉：認為自己沒錯，勉強敷衍地道歉。

二、道歉後面加上「但是……」，可能會

讓對方更生氣。三、輕率、隨興道歉之

舉14。舉例而言，筆者曾經調解一件家屬

主張醫院及醫生有醫療疏失，提訴請求

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是死者父母，主張

其子腹部疼痛就醫，因醫師疏忽並未及

時診斷係心臟病發，亦未及時施以急

救，導致因病死亡。原告希望查明真相，

了解醫療過程有無疏失。筆者經商得兩

造同意，排定調解期日，商談數次，惟

因和解金額差距大大，未調成。該案因

原告舉證未足，判決原告敗訴，判決後，

兩造均未上訴。該案調解一年多，調解

主事者及被告醫院及醫師專注傾聽當事

人陳述喪子之痛，讓原告有機會宣洩悲

痛、憤怒等負面情緒，被告醫院及醫師

表達歉意，釋放願意彌補原告所受傷害

之善意，讓受害人逐漸放下痛苦、執念。

親人離世，家屬經歷震驚、憤怒、討價

還價、沮喪、悲傷等心理歷程，有時內

疚、不滿。訴訟有時是當事人宣洩情緒

的出口，同理當事人苦楚心情，適時說

明：「道歉不代表認錯，也不代表負有法

律責任，但道歉傳達願意彌補損失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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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能使受害人獲得慰藉，有助於解決

問題。」心理學家阿德勒說：「幸運的人

一生都被童年治癒，不幸的人一生都在

治癒童年。」面對問題，修正錯誤，尋

求改善。有人說：「跟對方和解就是跟自

己和解。」紛爭發生根源往往不是金錢，

理解紛爭本質，透視紛爭根源，找出事

件癥結點。俗云：「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當事人因為事故遭受心靈創傷，談判初

期未必了解真正在乎的事物，鼓勵對

談，理解當事人需求、利益及想法，釐

清盲點，尋求解決問題方法15。一個適任

之調解人應具備下列條件：一、有能力

了解爭議發生所在環境的脈動。二、充

分理解能力。三、敏銳聆聽能力。四、

優秀表達能力。五、耐性。六、不論斷

輸贏。七、彈性靈活。八、堅強說服力。

九、創意。十、專業。十一、謀略。十

二、謙虛可信賴。十三、客觀中立16。此

外，道歉內容對於事故經過如何適當敘

述是一門藝術，視被害人的心情及需求

而定，因人、因時制宜。有時被害人只

是要一句道歉例如講對不起，對於事故

過於詳細敘述，反而勾起他不愉快的記

憶，加深創傷。有時被害人需要肇事者

主動坦承疏失，或表達彌補意願，才願

意原諒。某些事證明確，被告故意犯罪

而負有民刑事責任的事件，被害人可能

希望被告坦言負有法律責任，願意賠

償，才願意原諒他。醫療糾紛事件，被

害人或家屬舉證不易，往往希望醫院或

醫師在道歉時坦承疏失或說明整個醫療

過程，醫院及醫生因為擔心坦承疏失導

致未來將負民刑事責任而不願意道歉，

基於道歉緩和不滿，促成原諒及修復醫

病關係。為鼓勵醫院及醫生勇於道歉，

進行修復式司法，仿效美國道歉法之立

法，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草

案行政院版本第6條規定：「……依本章
規定進行說明、溝通、提供協助或關懷

服務過程中，醫事人員或其代理人所為

遺憾、道歉或相類似之陳述，不得採為

相關訴訟之證據或裁判基礎。」此外，

民事訴訟法第422條規定，調解程序中，
調解委員或法官所為之勸導，及當事人

所為之陳述或讓步，於調解不成立後之

本案訴訟，不得採為裁判之基礎17。 

伍、結 論 

傳統「以和為貴」、「息事寧人」的

調解思維早已不合時宜，向來臺灣法院

調解採取「分配型談判模式」，並未採取

「創造性問題解決談判模式」，由於調解

委員促成之調解方案並未透視紛爭本

質，由紛爭根源終局解決問題，不但無

法為當事人解決問題，更可能埋下未來

激烈衝突的危險因子。一段人際關係的

破裂有其前因後果，當事人衝突過程浮

現雙方價值觀差異、溝通不良、不對等

關係下的壓抑等諸多問題，透過司法及

心理學等專業提供協助，修復傷口，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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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未來工作、生活的信心。萬全的準備、

細膩規劃、掌控每個環節，建立專業領

導，高度服務熱忱，團隊合作，協助雙

方當事人圓滿解決問題。期待未來建立

符合時代潮流的制度及作法。俗話說：

「解鈴還需繫鈴人。」當事人真正需要

者不是調解主事者想方設法，而是專注

傾聽、詢問他們想要的方案，問對問題

比提出方案更能解決問題。一杯溫水、

親切微笑、關懷問候撫慰當事人的不

安，給他們重新出發的動力。美國調解

理論強調當事人具有自主解決問題的潛

能，調解主事者之任務係引導及激發當

事人解決問題之潛能。古人說：「盡信書

不如無書。」學習調解除了鑽研調解理

論外，尚須在實踐過程不斷累積實務經

驗，驗證、修正理論不足處。在外國，

研究ADR學者不乏提出ADR恐將導致當
事人地位不對等的疑慮，例如醫療、勞

工、企業經營者的消保法責任，在訴訟 
 
 
 
 
 

中平等的兩造當事人對立構造，可能在

ADR中當事人地位發生傾斜，經濟上強
勢的一方壓迫弱勢的一方達成協議？根

據筆者之調解經驗，調解主事者必須掌

握平穩的調解步調，因時、因地、因人

制定合宜調解策略，保持客觀中立的立

場，拿捏好調解分際，自然免於上開流

弊。調解技術應與時俱進，關注於當事

人的實質利益與需求，鼓勵當事人、律

師、調解委員學習新型態的「創造性解

決問題談判模式」。調解不聚焦在訴訟勝

敗，以解決問題態度，實踐修復式司法

的核心價值。期待未來司法院以創新的

「以合為貴」取代傳統「以和為貴」思

維，在律師養成教育及法官養成教育增

加調解教育課程，透過教育宣導調解理

論及心理學知識，賦予臺灣ADR工作創
新性時代意義及價值，為當事人圓滿終

局解決問題，建立和諧社會。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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